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05號

上  訴  人  呂孟修即六分田小館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鉦哲律師

複  代理人  洪任鋒律師

被  上訴人  陳寶燕即寶國農產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周旭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17日

本院臺中簡易庭112年度中簡字第304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

月四日。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11年1月起至112年2月

止，每日晚間均會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被上訴人再於翌日

清晨5、6時許，依上訴人之指示送貨至上訴人經營之瀋陽

店，或送貨至訴外人六分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六分田公

司）經營之熱河店。然上訴人自111年4月開始積欠被上訴人

貨款，迄至112年2月止，已積欠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

萬4,482元，屢經被上訴人催討，上訴人均未置理，爰依買

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經營之瀋陽店與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

店，為不同之營業主體，而上訴人早於111年7月28日即將瀋

陽店結束營業，並未積欠被上訴人任何貨款。至被上訴人將

蔬菜運送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買賣契約應係成立在

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與上訴人無涉等語，資為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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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被上訴人撤回對

六分田公司之訴部分，視同未起訴，自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

支付價金之契約。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

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367條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

　　1.上訴人於110年4月2日首次與被上訴人聯絡時，即係透過

其個人之LINE帳號暱稱「一修」與被上訴人聯繫，迄至11

2年2月止，上訴人均係以上開LINE帳號向被上訴人訂購蔬

菜，並由上訴人指定被上訴人應將蔬菜運送至瀋陽店或熱

河店，被上訴人送貨完畢後，再將其手寫之估價單傳送給

上訴人確認等節，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參

（見原審卷第175至303頁），足見被上訴人締約對象應為

上訴人，兩造間確已成立蔬菜買賣契約。

　　2.又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27日透過LINE向上訴人表示：

「哥，抱歉了，你那邊積欠的菜錢太多而且時間拖太久

了，再者，你都說過幾天會匯款，也都不見款項有進來，

現已2月底，你連12月的菜錢到現在也沒處理到半毛錢，

時間有給你了，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再讓你繼續這樣

了，連同2月份的菜錢，目前都已經30萬，我們無法再負

擔這種情形了，所以你那邊的菜，我們送到2月底為止，

你之前所有的菜錢，我認為你本人要過來理一理」等語，

並傳送積欠貨款明細共30萬4,482元予上訴人；上訴人則

回復「好的，我陸續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足

見上訴人確有積欠被上訴人蔬菜貨款之情形，且經被上訴

人結算貨款後，上訴人對該結算後之數額亦不爭執，並同

意陸續匯款清償，堪認兩造就上訴人積欠之蔬菜貨款數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已確認為30萬4,482元。

　　3.被上訴人復於112年3月29日再次向上訴人表示：「哈囉，

三月底了，你什麼時後可以匯款？你這裡有說要陸續」等

語；上訴人則回復：「有的，我一家一家來你們比較有感

覺，4月份換清償你們，希望今年能有機會還完！我實在

天天都在還債，感覺沒有盡頭……」等語（見本院卷第10

1頁），益徵上訴人確已於112年2月27日承認其尚積欠被

上訴人蔬菜貨款30萬4,482元，且再次承諾會於112年4月

間清償，並請求被上訴人能寬限時日，是被上訴人主張上

訴人積欠蔬菜貨款30萬4,482元乙節，應屬實在。

　　4.上訴人雖辯稱其係代表六分田公司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

被上訴人亦係將蔬菜運送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故

買賣契約應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等語。然

上訴人係以其個人之LINE帳號暱稱「一修」與被上訴人聯

繫，業如前述，上訴人從未以六分田公司之名義向被上訴

人訂購蔬菜，且被上訴人係依上訴人之指示將蔬菜運送至

瀋陽店或熱河店，已履行其對上訴人交付蔬菜之義務，尚

難單憑被上訴人送貨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遽認該

部分之蔬菜買賣契約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

間，是上訴人上開所辯，顯不足採。

　　5.上訴人另辯稱其經營之瀋陽店已於111年7月28日結束營

業，不可能再積欠被上訴人貨款等語。然迄至112年11月2

4日止，上訴人仍持續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宣傳其經營之瀋

陽店所販售之便當乙節，有上開粉絲專頁擷圖在卷可查

（見原審卷第171至173頁），足見上訴人至112年2月底

前，仍有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之需求，以製作其販售之便

當，是上訴人辯稱其經營之瀋陽店已於111年7月28日結束

營業，不可能再積欠被上訴人貨款乙節，顯不可採。

　　6.至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於六分田公司清算時，曾向六分田

公司申報本件蔬菜貨款債權，故被上訴人亦認係六分田公

司積欠蔬菜貨款而非上訴人等語。然六分田公司當時之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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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及清算時之清算人均為上訴人，而被上訴人基於希望

儘速滿足債權之立場，以複數管道請求上訴人清償，縱使

誤認請求清償之對象，亦難認顯然悖離常情，尚難憑此遽

認被上訴人有將本件貨款債務全數歸於六分田公司之意

思，是上訴人上開所辯，亦屬無稽。

　　7.從而，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

30萬4,482元，核屬有據。

（二）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

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

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

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定。查本件為買賣契約之價金債

權，兩造並無約定給付之確定期限，被上訴人以起訴狀繕

本送達上訴人請求給付，則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惟上訴

人未為給付，即應負遲延責任。又上開起訴狀繕本於112

年7月3日送達上訴人（見原審卷第66頁），是被上訴人請

求自112年7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

准許。原判決主文第1項誤載自112年7月3日起算，應更正

為自112年7月4日起算，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30萬4,482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

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另原判決主文第1項誤載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2年7

月3日，應更正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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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至上訴人

聲請通知趙珮岑到場作證，欲證明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之帳

務歸屬不同，然趙珮岑僅係替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處理帳務

之記帳士，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內部究係如何分別記帳，尚

與上訴人是否積欠被上訴人貨款無涉，核無調查之必要，併

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謝佳諮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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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05號
上  訴  人  呂孟修即六分田小館


訴訟代理人  黃鉦哲律師
複  代理人  洪任鋒律師
被  上訴人  陳寶燕即寶國農產行


訴訟代理人  周旭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17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2年度中簡字第304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四日。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11年1月起至112年2月止，每日晚間均會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被上訴人再於翌日清晨5、6時許，依上訴人之指示送貨至上訴人經營之瀋陽店，或送貨至訴外人六分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然上訴人自111年4月開始積欠被上訴人貨款，迄至112年2月止，已積欠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萬4,482元，屢經被上訴人催討，上訴人均未置理，爰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經營之瀋陽店與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為不同之營業主體，而上訴人早於111年7月28日即將瀋陽店結束營業，並未積欠被上訴人任何貨款。至被上訴人將蔬菜運送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買賣契約應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與上訴人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被上訴人撤回對六分田公司之訴部分，視同未起訴，自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1.上訴人於110年4月2日首次與被上訴人聯絡時，即係透過其個人之LINE帳號暱稱「一修」與被上訴人聯繫，迄至112年2月止，上訴人均係以上開LINE帳號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並由上訴人指定被上訴人應將蔬菜運送至瀋陽店或熱河店，被上訴人送貨完畢後，再將其手寫之估價單傳送給上訴人確認等節，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75至303頁），足見被上訴人締約對象應為上訴人，兩造間確已成立蔬菜買賣契約。
　　2.又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27日透過LINE向上訴人表示：「哥，抱歉了，你那邊積欠的菜錢太多而且時間拖太久了，再者，你都說過幾天會匯款，也都不見款項有進來，現已2月底，你連12月的菜錢到現在也沒處理到半毛錢，時間有給你了，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再讓你繼續這樣了，連同2月份的菜錢，目前都已經30萬，我們無法再負擔這種情形了，所以你那邊的菜，我們送到2月底為止，你之前所有的菜錢，我認為你本人要過來理一理」等語，並傳送積欠貨款明細共30萬4,482元予上訴人；上訴人則回復「好的，我陸續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足見上訴人確有積欠被上訴人蔬菜貨款之情形，且經被上訴人結算貨款後，上訴人對該結算後之數額亦不爭執，並同意陸續匯款清償，堪認兩造就上訴人積欠之蔬菜貨款數額已確認為30萬4,482元。
　　3.被上訴人復於112年3月29日再次向上訴人表示：「哈囉，三月底了，你什麼時後可以匯款？你這裡有說要陸續」等語；上訴人則回復：「有的，我一家一家來你們比較有感覺，4月份換清償你們，希望今年能有機會還完！我實在天天都在還債，感覺沒有盡頭……」等語（見本院卷第101頁），益徵上訴人確已於112年2月27日承認其尚積欠被上訴人蔬菜貨款30萬4,482元，且再次承諾會於112年4月間清償，並請求被上訴人能寬限時日，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積欠蔬菜貨款30萬4,482元乙節，應屬實在。
　　4.上訴人雖辯稱其係代表六分田公司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被上訴人亦係將蔬菜運送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故買賣契約應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等語。然上訴人係以其個人之LINE帳號暱稱「一修」與被上訴人聯繫，業如前述，上訴人從未以六分田公司之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且被上訴人係依上訴人之指示將蔬菜運送至瀋陽店或熱河店，已履行其對上訴人交付蔬菜之義務，尚難單憑被上訴人送貨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遽認該部分之蔬菜買賣契約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是上訴人上開所辯，顯不足採。
　　5.上訴人另辯稱其經營之瀋陽店已於111年7月28日結束營業，不可能再積欠被上訴人貨款等語。然迄至112年11月24日止，上訴人仍持續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宣傳其經營之瀋陽店所販售之便當乙節，有上開粉絲專頁擷圖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71至173頁），足見上訴人至112年2月底前，仍有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之需求，以製作其販售之便當，是上訴人辯稱其經營之瀋陽店已於111年7月28日結束營業，不可能再積欠被上訴人貨款乙節，顯不可採。
　　6.至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於六分田公司清算時，曾向六分田公司申報本件蔬菜貨款債權，故被上訴人亦認係六分田公司積欠蔬菜貨款而非上訴人等語。然六分田公司當時之負責人及清算時之清算人均為上訴人，而被上訴人基於希望儘速滿足債權之立場，以複數管道請求上訴人清償，縱使誤認請求清償之對象，亦難認顯然悖離常情，尚難憑此遽認被上訴人有將本件貨款債務全數歸於六分田公司之意思，是上訴人上開所辯，亦屬無稽。
　　7.從而，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萬4,482元，核屬有據。
（二）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定。查本件為買賣契約之價金債權，兩造並無約定給付之確定期限，被上訴人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請求給付，則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惟上訴人未為給付，即應負遲延責任。又上開起訴狀繕本於112年7月3日送達上訴人（見原審卷第66頁），是被上訴人請求自112年7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原判決主文第1項誤載自112年7月3日起算，應更正為自112年7月4日起算，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萬4,482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原判決主文第1項誤載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2年7月3日，應更正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至上訴人聲請通知趙珮岑到場作證，欲證明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之帳務歸屬不同，然趙珮岑僅係替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處理帳務之記帳士，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內部究係如何分別記帳，尚與上訴人是否積欠被上訴人貨款無涉，核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謝佳諮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05號
上  訴  人  呂孟修即六分田小館

訴訟代理人  黃鉦哲律師
複  代理人  洪任鋒律師
被  上訴人  陳寶燕即寶國農產行

訴訟代理人  周旭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17日
本院臺中簡易庭112年度中簡字第304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
    月四日。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11年1月起至112年2月止
    ，每日晚間均會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被上訴人再於翌日清
    晨5、6時許，依上訴人之指示送貨至上訴人經營之瀋陽店，
    或送貨至訴外人六分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六分田公司）經
    營之熱河店。然上訴人自111年4月開始積欠被上訴人貨款，
    迄至112年2月止，已積欠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萬4,48
    2元，屢經被上訴人催討，上訴人均未置理，爰依買賣契約
    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經營之瀋陽店與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
    店，為不同之營業主體，而上訴人早於111年7月28日即將瀋
    陽店結束營業，並未積欠被上訴人任何貨款。至被上訴人將
    蔬菜運送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買賣契約應係成立在
    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與上訴人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
    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被上訴人撤回對
    六分田公司之訴部分，視同未起訴，自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
      支付價金之契約。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
      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367條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
　　1.上訴人於110年4月2日首次與被上訴人聯絡時，即係透過
      其個人之LINE帳號暱稱「一修」與被上訴人聯繫，迄至11
      2年2月止，上訴人均係以上開LINE帳號向被上訴人訂購蔬
      菜，並由上訴人指定被上訴人應將蔬菜運送至瀋陽店或熱
      河店，被上訴人送貨完畢後，再將其手寫之估價單傳送給
      上訴人確認等節，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參（
      見原審卷第175至303頁），足見被上訴人締約對象應為上
      訴人，兩造間確已成立蔬菜買賣契約。
　　2.又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27日透過LINE向上訴人表示：「哥
      ，抱歉了，你那邊積欠的菜錢太多而且時間拖太久了，再
      者，你都說過幾天會匯款，也都不見款項有進來，現已2
      月底，你連12月的菜錢到現在也沒處理到半毛錢，時間有
      給你了，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再讓你繼續這樣了，連同
      2月份的菜錢，目前都已經30萬，我們無法再負擔這種情
      形了，所以你那邊的菜，我們送到2月底為止，你之前所
      有的菜錢，我認為你本人要過來理一理」等語，並傳送積
      欠貨款明細共30萬4,482元予上訴人；上訴人則回復「好
      的，我陸續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足見上訴人
      確有積欠被上訴人蔬菜貨款之情形，且經被上訴人結算貨
      款後，上訴人對該結算後之數額亦不爭執，並同意陸續匯
      款清償，堪認兩造就上訴人積欠之蔬菜貨款數額已確認為
      30萬4,482元。
　　3.被上訴人復於112年3月29日再次向上訴人表示：「哈囉，
      三月底了，你什麼時後可以匯款？你這裡有說要陸續」等
      語；上訴人則回復：「有的，我一家一家來你們比較有感
      覺，4月份換清償你們，希望今年能有機會還完！我實在
      天天都在還債，感覺沒有盡頭……」等語（見本院卷第101
      頁），益徵上訴人確已於112年2月27日承認其尚積欠被上
      訴人蔬菜貨款30萬4,482元，且再次承諾會於112年4月間
      清償，並請求被上訴人能寬限時日，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
      人積欠蔬菜貨款30萬4,482元乙節，應屬實在。
　　4.上訴人雖辯稱其係代表六分田公司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
      被上訴人亦係將蔬菜運送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故
      買賣契約應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等語。然
      上訴人係以其個人之LINE帳號暱稱「一修」與被上訴人聯
      繫，業如前述，上訴人從未以六分田公司之名義向被上訴
      人訂購蔬菜，且被上訴人係依上訴人之指示將蔬菜運送至
      瀋陽店或熱河店，已履行其對上訴人交付蔬菜之義務，尚
      難單憑被上訴人送貨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遽認該
      部分之蔬菜買賣契約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
      ，是上訴人上開所辯，顯不足採。
　　5.上訴人另辯稱其經營之瀋陽店已於111年7月28日結束營業
      ，不可能再積欠被上訴人貨款等語。然迄至112年11月24
      日止，上訴人仍持續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宣傳其經營之瀋陽
      店所販售之便當乙節，有上開粉絲專頁擷圖在卷可查（見
      原審卷第171至173頁），足見上訴人至112年2月底前，仍
      有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之需求，以製作其販售之便當，是
      上訴人辯稱其經營之瀋陽店已於111年7月28日結束營業，
      不可能再積欠被上訴人貨款乙節，顯不可採。
　　6.至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於六分田公司清算時，曾向六分田
      公司申報本件蔬菜貨款債權，故被上訴人亦認係六分田公
      司積欠蔬菜貨款而非上訴人等語。然六分田公司當時之負
      責人及清算時之清算人均為上訴人，而被上訴人基於希望
      儘速滿足債權之立場，以複數管道請求上訴人清償，縱使
      誤認請求清償之對象，亦難認顯然悖離常情，尚難憑此遽
      認被上訴人有將本件貨款債務全數歸於六分田公司之意思
      ，是上訴人上開所辯，亦屬無稽。
　　7.從而，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
      30萬4,482元，核屬有據。
（二）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
      ，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
      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
      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
      項、第203條亦有明定。查本件為買賣契約之價金債權，
      兩造並無約定給付之確定期限，被上訴人以起訴狀繕本送
      達上訴人請求給付，則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惟上訴人未
      為給付，即應負遲延責任。又上開起訴狀繕本於112年7月
      3日送達上訴人（見原審卷第66頁），是被上訴人請求自1
      12年7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原判決主文第1項誤載自112年7月3日起算，應更正為自11
      2年7月4日起算，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30萬4,482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
    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另原判決主文第1項誤載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2年7月3
    日，應更正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至上訴人
    聲請通知趙珮岑到場作證，欲證明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之帳
    務歸屬不同，然趙珮岑僅係替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處理帳務
    之記帳士，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內部究係如何分別記帳，尚
    與上訴人是否積欠被上訴人貨款無涉，核無調查之必要，併
    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
    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謝佳諮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05號
上  訴  人  呂孟修即六分田小館

訴訟代理人  黃鉦哲律師
複  代理人  洪任鋒律師
被  上訴人  陳寶燕即寶國農產行

訴訟代理人  周旭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月17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2年度中簡字第304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三、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利息起算日應更正為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四日。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自民國111年1月起至112年2月止，每日晚間均會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被上訴人再於翌日清晨5、6時許，依上訴人之指示送貨至上訴人經營之瀋陽店，或送貨至訴外人六分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然上訴人自111年4月開始積欠被上訴人貨款，迄至112年2月止，已積欠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0萬4,482元，屢經被上訴人催討，上訴人均未置理，爰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經營之瀋陽店與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為不同之營業主體，而上訴人早於111年7月28日即將瀋陽店結束營業，並未積欠被上訴人任何貨款。至被上訴人將蔬菜運送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買賣契約應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與上訴人無涉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至被上訴人撤回對六分田公司之訴部分，視同未起訴，自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1.上訴人於110年4月2日首次與被上訴人聯絡時，即係透過其個人之LINE帳號暱稱「一修」與被上訴人聯繫，迄至112年2月止，上訴人均係以上開LINE帳號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並由上訴人指定被上訴人應將蔬菜運送至瀋陽店或熱河店，被上訴人送貨完畢後，再將其手寫之估價單傳送給上訴人確認等節，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75至303頁），足見被上訴人締約對象應為上訴人，兩造間確已成立蔬菜買賣契約。
　　2.又被上訴人於112年2月27日透過LINE向上訴人表示：「哥，抱歉了，你那邊積欠的菜錢太多而且時間拖太久了，再者，你都說過幾天會匯款，也都不見款項有進來，現已2月底，你連12月的菜錢到現在也沒處理到半毛錢，時間有給你了，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再讓你繼續這樣了，連同2月份的菜錢，目前都已經30萬，我們無法再負擔這種情形了，所以你那邊的菜，我們送到2月底為止，你之前所有的菜錢，我認為你本人要過來理一理」等語，並傳送積欠貨款明細共30萬4,482元予上訴人；上訴人則回復「好的，我陸續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99頁），足見上訴人確有積欠被上訴人蔬菜貨款之情形，且經被上訴人結算貨款後，上訴人對該結算後之數額亦不爭執，並同意陸續匯款清償，堪認兩造就上訴人積欠之蔬菜貨款數額已確認為30萬4,482元。
　　3.被上訴人復於112年3月29日再次向上訴人表示：「哈囉，三月底了，你什麼時後可以匯款？你這裡有說要陸續」等語；上訴人則回復：「有的，我一家一家來你們比較有感覺，4月份換清償你們，希望今年能有機會還完！我實在天天都在還債，感覺沒有盡頭……」等語（見本院卷第101頁），益徵上訴人確已於112年2月27日承認其尚積欠被上訴人蔬菜貨款30萬4,482元，且再次承諾會於112年4月間清償，並請求被上訴人能寬限時日，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積欠蔬菜貨款30萬4,482元乙節，應屬實在。
　　4.上訴人雖辯稱其係代表六分田公司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被上訴人亦係將蔬菜運送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故買賣契約應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等語。然上訴人係以其個人之LINE帳號暱稱「一修」與被上訴人聯繫，業如前述，上訴人從未以六分田公司之名義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且被上訴人係依上訴人之指示將蔬菜運送至瀋陽店或熱河店，已履行其對上訴人交付蔬菜之義務，尚難單憑被上訴人送貨至六分田公司經營之熱河店，遽認該部分之蔬菜買賣契約係成立在六分田公司與被上訴人之間，是上訴人上開所辯，顯不足採。
　　5.上訴人另辯稱其經營之瀋陽店已於111年7月28日結束營業，不可能再積欠被上訴人貨款等語。然迄至112年11月24日止，上訴人仍持續透過臉書粉絲專頁宣傳其經營之瀋陽店所販售之便當乙節，有上開粉絲專頁擷圖在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71至173頁），足見上訴人至112年2月底前，仍有向被上訴人訂購蔬菜之需求，以製作其販售之便當，是上訴人辯稱其經營之瀋陽店已於111年7月28日結束營業，不可能再積欠被上訴人貨款乙節，顯不可採。
　　6.至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於六分田公司清算時，曾向六分田公司申報本件蔬菜貨款債權，故被上訴人亦認係六分田公司積欠蔬菜貨款而非上訴人等語。然六分田公司當時之負責人及清算時之清算人均為上訴人，而被上訴人基於希望儘速滿足債權之立場，以複數管道請求上訴人清償，縱使誤認請求清償之對象，亦難認顯然悖離常情，尚難憑此遽認被上訴人有將本件貨款債務全數歸於六分田公司之意思，是上訴人上開所辯，亦屬無稽。
　　7.從而，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萬4,482元，核屬有據。
（二）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 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定。查本件為買賣契約之價金債權，兩造並無約定給付之確定期限，被上訴人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請求給付，則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惟上訴人未為給付，即應負遲延責任。又上開起訴狀繕本於112年7月3日送達上訴人（見原審卷第66頁），是被上訴人請求自112年7月4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原判決主文第1項誤載自112年7月3日起算，應更正為自112年7月4日起算，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萬4,482元，及自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原判決主文第1項誤載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為112年7月3日，應更正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至上訴人聲請通知趙珮岑到場作證，欲證明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之帳務歸屬不同，然趙珮岑僅係替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處理帳務之記帳士，上訴人與六分田公司內部究係如何分別記帳，尚與上訴人是否積欠被上訴人貨款無涉，核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謝佳諮
　　　　　　　　　　　　　　　　　　法　官　董庭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王政偉


